一次性告知书

分公司设立需要材料：（所有材料均加盖总公司公章）

拟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的登记事项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《分公司登记申请书》。（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加盖公司公章）

2、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》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。（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加盖公司公章）

3、公司章程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公章、骑缝章）。

4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司公章）。

5、福建省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表（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加盖公司公章）

6、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（分公司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公司公章）。

7、分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。

8、《负责人信息》《财务负责人信息》《联络员信息》

7、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《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，提交“目录”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；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公司的经营范围。

8、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《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，提交“目录”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。
咨询电话：8588206

